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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擴大驗證範圍至屏東分署所轄之所有林地範圍，因此

主要工作除對所有工作站進行符合 FSC FM 驗證標準之管理系統運作培訓，

並完成 FSC FM 驗證標準轉版之相關文件更新與修正作業，再透過內部稽核

作業發現存在之差距，以利在外部稽核前完成所有準備事項，並順利完成擴

大驗證面積至全區之 FSC FM 第三次監督審核作業；所有培訓課程已在 113

年 3 月 30 日前完成、內部稽核已於 113 年 1 月 10-12 日完成，FSC FM 第三

次監督審核已於 3 月 11-15 日完成，共計有 3 個次要不符合產生，分別是勞

工安全裝備損壞與不足、沒有在報告中呈現林地內高保育價值的潛在風險、

有機肥料使用的評估沒有列入監測報告中，上述次要不符合在下一次年度監

督審核前完成修正即可，即屏東分署已完成全區驗證，在本次審核中，也已

將轄內的竹材列為 FSC 驗證產品。 

    在森林作業職業安全方面，也已會同職安技師在 113 年 2 月 17 日及 2 月

28 日至潮州事業區 32、33 林班及旗山事業區 43 林班作業現場進行教學與會

勘，後續教材完成後會再對分署、工作站及承包商等森林經營作業相關人員

進行培訓，另也已與育樂科協調，將再對遊樂區同仁辦理 2 場次 FSC 相關培

訓，使遊樂區同仁也能瞭解 FSC FM 的運作，使分署的森林經營可持續符合

國際森林經營的規範。



1 

 

Ⅰ、計畫內容 

(Ⅰ)計畫緣起 

FSC FM 是國際性的森林驗證標準，通過其驗證者，代表森林經營

模式符合 FSC 森林經營的 10 項原則，其林產品是來自合法，且兼顧環

境、經濟、社會等面相的負責任經營森林。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機關)為國有林經營管理機關，導入 FSC

森林永續經營管理的標準與理念為既定的政策，故規劃辦理培訓及教育

演練，建立程序化、系統化、文件化的作業制度，將 FSC FM 驗證標準

落實於現場實務工作，建立監測及調適性經營體系，並實施內部模擬稽

核，期望藉此實現國有林經營導入 FSC 標準的政策目標，使森林經營體

系與國際標準接軌，提升社會大眾的信賴，並建立有效的控管及調適機

制。 

屏東分署規劃將轄屬經營之國有林地，全數納入 FSC FM 森林驗證

範圍，並於 112 年提出申請，113 年完成驗證。 

 

(Ⅱ)計畫目標 

一、協助完成年度審核不符合項目改正及糾正措施建立。 

二、維持機關 FSC FM 證書有效性，並將轄區全數經營區域納入驗證範圍。 

三、建立全分署 FSC FM 系統及人員培訓與維護。      

四、表單系統(評估及紀錄表單)更新、測試與維護。      

五、內部(模擬)稽核。     

六、協助擴大面積申請、外部稽核規劃，並驗證合格通過。 

 

(Ⅲ)本計畫各年度工作目標與期程 

   表 1 為各期工作項目及目標，第一期(112 年 10 月 1 日-112 年 11 月 30

日)的主要工作為人員培訓，包含各工作站及 FSC FM 驗證業務相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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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含經營計畫書、監測評估報告及高保育價值評估報告)；在各項評估報

告與經營計畫書撰寫部份，因擴大至全區驗證，除持續完成新增範圍之

環評與社會評估之資料收集與報告書撰寫外，在人員培訓部份則著重於

現場實務訓練，包括工作站防火倉庫、油庫、貯木場之規範與評估及森

林經營作業現場之監工責任與護管員任務等，另在本次擴大驗證之範圍

內，因增加了竹材生產，故也對旗山工作站同仁進行「叢生竹竹林蓄積

量調查作業與實地演練課程」；並在完成新增驗證範圍面積確定、環境及

社會資源與新增之主要生產樹種盤點後即向第三方驗證公司提出於第三

次監督審核併擴大驗證範圍申請。第二期(112 年 12 月 1 日-113 年 3 月 30

日)的主要工作為持續完成新增範圍之高保育價值評估、自然資源及社會

評估、盤點現場森林經營作業活動並確認是否有相關應執行的評估項目

尚未完成，並辦理內部稽核，透過相關領域專家提前發現尚存在之差距

(Gap)，確保 113 年度之 FSC FM 第三次年度審核併擴大驗證至全區可以

順利進行，完成擴大驗證之目標。第三期(113 年 4 月 1 日-113 年 5 月 30

日)主要工作項目為完成全部培訓課程及完成經營計畫、監測評估報告與

高保育價值評估報告撰寫，並協調驗證公司與分署間之第三次監督行程

安排。第四期(113 年 6 月 1 日-8 月 31 日)主要工作為完成第三次監督審

核暨擴大驗證面積合格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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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期工作項目及目標 

本計畫的各項主要工作項目皆已完成，詳細內容請見「二、本計畫

工作成果」。 

 

(Ⅳ)重要工作項目與執行規劃 

本工作項目針對林業署屏東分署建構符合 FSC FM 驗證標準第五版-

臺灣標準 (中華台北 FSC 森林管理委員會標準，FSC-STD-TWN-01-2023 

EN)之管理系統進行規劃，範圍包括屏東分署及所轄之各工作站與森林

經營作業相關人員，驗證範圍除原有潮州事業區及荖濃溪事業區已通過

 
工作執行 

計畫書 

第一次 

期中報告 

第二次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年度外部審核 

執行

進度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期程 
112 年 

10 月 1 日 

112 年 

11 月 30 日 

113 年 

3 月 30 日 

113 年 

5 月 30 日 

113 年 

8 月 31 日 

各期

工作

項目

與工

作目

標 

1.FSC FM 培訓

課程及工作

期程規劃。 

2.保險證明及

收據。 

1.提送期中報

告書 

2.完成培訓課

程 進 度 達

50%以上。 

3.建立高保育

價值森林報

告、監測評估

報告、經營計

畫書架構進

度 至 少 達

50%。 

4.協助擴大驗

證申請。 

1. 完成內部稽

核(含修正內

部稽核發現

之不符合項

目，及驗證準

備前之全部

文件定稿) 

2.協助安排稽

核行程 

3.完成經營計

畫、監測評估

報告及高保

育價值報告

規劃撰寫。 

4.完成年度審

核暨擴大驗

證面積合格

通過。 

1.完成所有培

訓課程。 

2.提送期末報

告書。 

完成年度審核

暨擴大驗證面

積合格通過，檢

附驗證合格證

明文件。 

*註:粗體字部份為已提前完成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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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之 11,535.43 公頃外，將再納入扣除租地及不具經營權之區域。 

一、重要工作項目 

(一)輔導機關編撰林區經營計畫書及有關之作業程序書、表單、監測報

告等文件，以 FSC FM 標準第五版(FSC-STD-01-001, v.5)及中華台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FSC-STD-TWN-01-2023)為準則，協助確認各

項經營活動及作業程序表單之分工，協助成立工作小組並指定聯繫窗

口。 

(二)提出培訓課程計畫，包含課程內容、預定日期與執行方式等，充分

瞭解 FSC 標準(FSC-STD-01-001v.5) 及中華台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

準(FSC-STD-TWN-01-2023)版本之意涵，並輔導工作小組成員檢討相

關程序書或驗證所需文件，展開實作及累積相關作業紀錄，培訓課程

總時數不得少於 40 小時，課程辦理方式以實體為原則、視訊為例外。 

(三)輔導分署經營模式符合 FSC 標準要求，驗證所需文件由廠商與分署

共同負責撰寫及執行，廠商應提供下列事項諮詢或改善建議，且必要

時應赴現場輔導，或辦理工作坊形式邀集相關人員研討： 

1.森林經營計畫書編製，並建立年度調適之機制。 

2.就營林活動規劃環境、社會影響評估及相關監測機制，設計現場監工

或護管人員填報表單，並輔導分署人員彙整監測報告。 

3.判定高保育價值，並擬定監測、維護或強化策略，完成利害相關方及

專家諮商程序，撰寫高保育價值之判定及監測管理報告。 

4.竹林蓄積量調查作業與實地演練。 

(四)安排現場作業之職業安全教育示範至少 2 場每場次至少 3 小時，並

輔導機關同仁培訓外包商能力。 

(五)安排機關內部模擬稽核： 

1.模擬演練團隊成員應至少有一名具 FSC FM 合格稽核員資格者，廠商

應提出演練計畫。模擬演練聘請人員出席費、鐘點費、旅宿交通費等

費用由廠商負責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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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模擬演練，於實施演練後提出導正相關不符合項目結果建議，協

助分署修正模擬稽核發現之問題，輔導時數不低於 16 小時。 

3.模擬稽核邀請之專家學者，併同審視機關經營計畫及高保育價值報告

書，名單應以書函、郵件、LINE 連繫經機關或認可。 

(六)協助外部稽核(年度審查)： 

1.協助填寫 FSC FM 驗證申請書，並向國內具有 FSCTM FM 驗證資格之

公正第三方驗證公司提出 FSC FM 擴大驗證面積申請。 

2.與第三方驗證公司協調安排稽核行程及協助稽核進行。 

3.完成年度審核合格通過(含過程不符合項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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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全區驗證導入流程 

圖 1.為擴大驗證驗證範圍至全區之導入流程圖。 

 

圖 1.全區驗證導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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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執行規劃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已建立符合 FSC FM 標準要求之

管理系統，並已將規劃伐採之潮州事業區及荖農溪事業區納入驗證範圍，

本次全區導入將以擴大驗證方式將其他區域加入驗證範圍，因此本次工作

任務除持續維護現有 FSC FM 證書之有效性外，亦再將機關其餘尚未加入

驗證範圍之林地及相關設施納入，執行工作說明如下： 

一、協助完成年度審核缺失改正及糾正措施建立。 

依據驗證規則，在審核過程中產生的次要不符合(Minor 

non-conformity)需要在 12 個月內完成修正，且在同一證書周期(5 年)中，

相同的不符合重複發生則會被視為重大不符合(Major non-conformity)，因

此需先關閉第一次監督審核(2023)產生的次要不符合，並針對這些次要不

符合提出原因分析、糾正行動，並建立糾正措施，若糾正措施涉及管理

系統文件、評估表、監測機制等，則需同步更新，避免同樣問題再次發

生。 

二、維持機關之 FSC FM 證書有效性，並將轄區全數經營區域納入驗證範圍。 

(一)確認工作站管理系統架構及人員職掌確認： 

於培訓開始前，需先確認現場執行人員之職掌與聯繫窗口，管理處

部份雖在之前的驗證中已確認各工作職掌與對應之窗口，但因擴大驗證

範圍，故需再次確認是否有新增之業務項目並增加對應之職掌，另有新

晉及職務調動人員亦需額外進行培訓。 

(二)擴大之驗證範圍確認： 

確認新增之驗證範圍、面積及座標位置，在地圖上清楚標示；範圍

確認後，先簡易判定該區內是否存在高保護價值或保育類物種及區域，

再依該區域內可生產之主要林產品(樹種)如針葉樹及闊葉樹等或其他非

木質林產品(NTFP)如竹材等，並更新 FSC 產品組清單之樹種或產品組資

訊並統計過去 2 個年度所生產之樹種及材積。上述資訊確認後即可向配

合之第三方驗證公司提出擴大驗證範圍之申請。 

 (三)權益相關方清單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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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新增驗證範圍內受到森林經營影響及長期關注該區域之有興趣

人士，包括社區居民、經政府公告傳統領域之部落、長期於該區域活動

之環保團體或民眾、學術單位、中央或地方政府、相鄰之保育單位；再

依其屬性建立並更新原有之權益相關方清單，因本次新增範圍包含大量

與租地相鄰之林地，故在評估與森林經營相關或受到森林經營影響之權

益相關方部份需要費心。 

 (四)驗證範圍之環境、社會及高保護價值評估 

為瞭解並建立新增驗證範圍之基礎資料(包含環境及社會)以利後續

經營規劃及森林作業的執行，需先依「監測管理程序」與「高保護價值評

估程序」確認範圍內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並進一步識別林地內存在的

高保護價值。由於 FSC FM 台灣標準已將中央山脈廊道全部劃為高保護價

值 2，故在評估時，可先排除屬於中央山脈廊道之區域後再進一步評估是

否存其他高保護價值。 

(五)監測措施制定與執行 

依據已識別的項目，包含環境(如敏感環境、保育類物種及森林作業

的負面影響等)、經濟(林木生產量及標售量)、社會(森林作業對社區的影

響)與高保護價值，制定適當的監測措施，若有相同的監測對象，可沿用

原有之監測措施，並將新增加的監測項目列入，更新現有管理系統文件。 

(六)森林經營規劃(經營計畫書與評估報告) 

將新增區域評估搜集所得之資訊進行彙整分析，撰寫評估報告，再依

評估報結果做出適宜的經營規劃及經營措施，並整合已通過驗證區域過

去一年度的監測結果彙整為全區經營之經營計畫書。 

三、建立全分署 FSC FM 系統及人員培訓與維護。      

對參與之分署、工作站及森林作業外包商人員進行培訓(包含新晉及

職務調動人員特別培訓)，培訓將以實務操作(包括程序文件、紀錄表單及

現場實務等)對應 FSC FM 標準條文的方式進行，讓參與人員瞭解已在執

行的工作中哪些是符合 FSC FM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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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單系統(評估及紀錄表單)更新、測試與維護。 

表單的適用性對於系統維護及標準符合性具有非常大的影響，且一

線操作人員對表單的理解及填寫方式亦對後續分析、評估及相關規劃也

具極大影響，故表單系統之維護在管理系統運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需持續對相關表單進行評估其是否符合現況及標準要求，在新增之

範圍中，若有新增之監測評估項目，也將視需求建立或修正適用之表單。 

五、叢生竹竹林蓄積量調查作業與實地演練。 

旗山工作站所轄之竹林地將作為機關之 FSC FM/COC 竹材生產中

心，將在本次擴大驗證範圍時，增加產品組-天然竹  (N5.1，Natural 

bamboo)，依據 FSC FM 標準要求，欲納入驗證範圍內之產品，除需建立

適當的管理機制外，亦需估算該產品之蓄積量及容許伐採量，由於旗山

站轄區內以莿竹及長枝竹為主，但對於叢生竹之蓄積量及容許伐採量估

算付之闕如，因此將聘請國內竹林經營專家協助進行竹林蓄積量調查作

業之教學及進行實地演練，以收集納入驗證範圍內竹林經營管理之必要

資訊。 

六、安排作業現場之林場職業安全教育，並輔導機關同仁培訓外包商能力。 

為強化林場作業安全，達到降低工安事故的目標，將嘗試整合 ILO(國

際勞工組織)的林場作業安全規定及國內林場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再配合

現場作業，制定適合機關現場操作之林場安全衛生教學措施。 

七、內部(模擬)稽核。  

透過第三方(外聘委員)確認所建立及導入的系統是否符合 FSC FM

標準之要求，並確認各負責人員在稽核的應對及專責業務與 FSC FM 標

準要求之相關性。因內部稽核的期程安排會在系統建置完成及培訓告一

段落時進行，故內部稽核將直接影響後續外部稽核的進行，故此時內部

稽核之稽核員資格非常重要，稽核員除需具有林業經營及相關作業的專

業知識外，亦要瞭解 FSC FM 標準，熟知稽核技術與機關體系的運作，

內部稽核之執行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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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稽核規劃：建立稽核計畫及確定稽核範圍。 

(二)內部稽核員：聘請具有資格的內部稽核員(具有 FSC FM 主任稽核員

訓練證書)。 

(三)執行內部稽核(對分署及相關工作站，包含權益相關方訪談及作業現

場與設施(ex:貯木場、苗圃等)。 

(四)撰寫稽核發現。 

(五)修正內部稽核發現之不符合 

六、協助擴大面積申請、外部稽核規劃，並驗證合格通過。 

(一)擴大驗證申請 

   於擴大驗證之基本資料蒐集完成後，即可填寫並向機關配合之驗證公

司-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Bureau Veriats)遞交擴大驗證

申請書，申請於第二次年度審核時擴大驗證範圍。 

(二)稽核規劃與行程安排 

  協助機關與驗證公司進行稽核行程之協調與安排。 

(三)稽核協助 

   協助機關在稽核過程中隨時修正發生的缺失，使驗證順利完成。 

(四)通過 FSC FM 驗證 

   年審完成後，若沒有產生嚴重不符合(Major non-conformity)即代表已通

過驗證。 

 

七、培訓課程規劃說明 

本課程依機關委託計畫之計畫目標進行規劃，並依序以機關之管理

系統架構確認與導入、執行人員管理系統觀念建立、評估與監測系統維

護、紀錄表單更新維護、各項評估與監測報告(環境、社會與高保價值)

撰寫與維護、系統運作與維護訓練、內部稽核規劃與執行及外部稽核規

劃與協助。 

表 2 培訓課程規劃表，表 3 為稽核行程規劃表，表 4 為配合主要培

訓課程執行之補充課程規劃，以現地會勘為主，地點包括位於事業區內

之苗圃及森林作業現場；並協助提供遊樂區人員(管理人、職員或志工) 



11 

 

FSC 相關知識之培訓。 

執行期程參考圖 2 課程規劃期程甘特圖之規劃期程進行，課程實際

執行日期將與機關確認後訂定，並配合實際狀況調整上課順序與課程內

容。 

表 2.培訓課程規劃表 

序

號 

日期 
課程主題 授課對象 時數 地點 

1 
112.10- 

113.2 

1.驗證範圍確認。 

2.管理團隊與職掌確認。 

3.產品組及權益相關方識別。 

4.管理系統文件識別與建立。 

5.驗證範圍分區與資源分析。 

6.環境及社會評估。 

7.高保護價值森林評估及維護政策  

  擬定。 

8.現場作業安全-作業現場規劃、勞

工職業安全衛生。 

9.森林作業注意事項。 

10.開工訓練注意事項。 

11.苗圃管理- 

(1)用藥管理 

(2)苗圃現場管理 

(3)ESRA(環境社會風險評估) 

12.表單系統應用與現地測試-作業

前後評估與監測表單-伐採、造

林、撫育等。 

驗證範圍

內工作站

人員 

24 

(各站 6

小時) 

旗山工作站 

恆春工作站 

六龜工作站 

潮州工作站 

2 
112.10- 

113.2 

1.環境、社會、高保護價值與作業

前後評估。 

2.經營規劃、監測評估、高保護價

值評估(含維護政策擬定)及相關

報告架構建立。 

3.主審不符合報告關閉 

及糾正措施建立 

各評估報

告負責人 
6 屏東分署 

3 112.10-12 
叢生竹竹林蓄積量調查作業與實地

演練 

業務相關

負責人員 
6 旗山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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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3.1-6 

1.現場作業安全-作業現場規劃、勞

工職業安全衛生 

2.森林作業契約內容與規範 

3.開工訓練注意事項 

4.森林作業注意事項 

(1)林地現場作業安全規範及安全

裝備使用。 

(2)承包商管理及發包單位之責任。 

(3)危險物品與林地廢棄物管理。 

(4)現場人員(護管員、監工)之責任 

及注意事項。 

相關業務

相關主

辦、工作站

相關人

員、外包商

人員 

6 

(二場

次，每

場 3 小

時) 

屏東分署及作

業現場 

5 113.1-3 

1.管理系統文件檢討與修正。 

2.經營規劃及各項監測評估報告

(含環境、社會及高保護價值)草稿

完成與檢討修正 

經營計畫

書、評估報

告負責人 

6 屏東分署 

授課時數總計 48 小時 

表 3.稽核行程規劃表 

內部

稽核 

113. 

1-3 

1.內部稽核-包含原驗證範圍與新增之區域(含苗

圃、貯木場、工作站等納入驗證範圍內設施)。 

2.內部稽核缺失修正 

16 小時 

具 FSC FM 稽

核員資格之外

聘委員 

内部稽核時數 3 工作天，16 小時 

外部

稽核 

113. 

3-6 
FSC FM 第三次監督審核 (SV3) 4-5 天 

驗證公司稽核

員 

外部稽核時數 依驗證公司實際規劃天數 

表 4.補充課程規劃 

No 日期 課程主題 對象 時數 地點 

1 112.10-113.3 苗圃現場評估、會勘 

(含 ESRA、病蟲害管理) 

苗圃管理人員 依現況
安排 

事業區內苗
圃 

2 112.10-113.3 作業現場評估(伐採、造
林、撫育等) 

現場監工與相關負
責人 

依現況
安排 

作業現場 

3 112.10.-113.8 遊樂區人員培訓 遊樂區相關管理人

員 

依現況

安排 

遊樂區、工

作站或屏東
分署 

4 112.10-113.2 高保護價值評估報告 

森林經營規劃及評估報
告撰寫、彙整 

各評估報告負責人 依現況
安排 

屏東 

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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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課程規劃期程甘特圖 

 

 

 

年 112 年 113 年 

月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期初報告及工作期程規劃             

各工作站培訓             

建立新增驗證範圍之相關森林經營管理文件 

(經營計畫、監測評估及高保護價值評估報告撰寫) 
            

第一次年度審核不符合報告關閉及糾正措施建立             

叢生竹竹林蓄積量調查作業與實地演練             

擴大驗證範圍申請             

第一次期中報告             

林場安全衛生培訓             

管理系統文件檢視與各項評估報告定稿             

內部稽核             

第二次期中報告             

第二次監督審核行程規劃             

第二次監督審核(SV2)             

期末報告             

全區驗證通過             

其他規劃課程 112 年 113 年 

苗圃現場評估、會勘 

(含 ESRA、病蟲害管理) 
            

作業現場評估(伐採、造林、撫育等)             

遊樂區人員培訓             

高保護價值評估報告 

森林經營規劃及評估報告撰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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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本計畫工作成果 

表 5 為本計畫期程內規劃及完成之培訓課程一覽表，培訓課程共分為

三期進行，分別自 112 年 10 月至 11 月，第二期為 112 年 12 月至 113 年 3

月，第三期為 113 年 4 月至 5 月；期初規劃之總課程時數為 48 小時，第一

期已完成 42 小時，第二期完成 12 小時，累計已完成之時數為 54 小時；另

有第三期規劃且待執行之職安衛培訓課程及國家森林遊樂區同仁之 FSC 知

識培訓共計 12 小時，預計總培訓時數將為 66 小時。表 6 為規劃課程與已

完成課程對照表。 

 

表 5.完成之培訓課程一覽表 

No 日期 培訓內容 時數 備註 

1 112.10.24 人員培訓-旗山工作站培訓 6  

2 112.10.27 HCVF、經營計畫及監測評估報告撰寫(Ⅰ) 6  

3 112.10.30 HCVF、經營計畫及監測評估報告撰寫(Ⅱ) 6  

4 112.10.31 人員培訓-竹林經營實務訓練 6  

5 112.11.21 人員培訓-恆春工作站培訓 6  

6 112.11.22 人員培訓-潮州工作站培訓 6  

7 112.11.28 人員培訓-六龜工作站培訓 6  

第一期累計培訓時數 42  

8 113.2.17 
作業現場職業安全衛生教學與檢查-潮州事業區第

33、34 林班伐採現場(枋山溪流域) 
6  

9 113.2.28 
作業現場職業安全衛生教學與檢查-旗山事業區第

43 林班竹林伐採現場 
6  

第二期累計培訓時數 12  

已完成時數總計 54  

10 113.6.17 職業安全衛生風險管理暨應用實務課程 6 待執行 

11 113.6.21 國有林導入 FSC FM 培訓課程- 

國家森林遊樂區培訓課程 (I) (II) 

3 待執行 

12 113.7-8 3 待執行 

待執行課程時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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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培訓課程規劃時數及完成時數對照表 

序

號 

規劃 

日期 
課程主題 授課對象 

規劃 

時數 

培訓地點 

與日期 

培訓

時數 

1 

112. 

10.24 

10.30 

11.22 

11.28 

1.驗證範圍確認。 

2.管理團隊與職掌確認。 

3.產品組及權益相關方識別。 

4.管理系統文件識別與建立。 

5.驗證範圍分區與資源分析。 

6.環境及社會評估。 

7.高保護價值森林評估及維護政

策擬定。 

8.現場作業安全-作業現場規

劃、勞工職業安全衛生。 

9.森林作業注意事項。 

10.開工訓練注意事項。 

11.苗圃管理- 

(1)用藥管理 

(2)苗圃現場管理 

(3)ESRA(環境社會風險評估) 

12.表單系統應用與現地測試-作

業前後評估與監測表單-伐

採、造林、撫育等。 

工作站業

務相關主

辦、護管

員、現場

監工、苗

圃管理人

員 

24 

(各站

6 小

時) 

旗山工作站 

112.10.24 
6 

恆春工作站 

112.10.30 
6 

六龜工作站 

112.11.22 
6 

潮州工作站 

112.11.28 
6 

2 
112.10.

27 

1.環境、社會、高保護價值與作

業前後評估。 

2.經營規劃、監測評估、 高保

護價值評估(含維護政策擬定)

及相關報告架構建立及草稿編

撰。 

3.主審不符合報告關閉及糾正措  

  施建立 

4.管理系統文件檢討與修正。 

高保護價

值評估報

告、監測

評估報告

及經營計

畫書撰寫

人 

6 

屏東分署 

112.10.27 
6 

屏東分署 

112.10.30 
6 

3 
112.10.

31 

1.叢生竹竹林蓄積量調查作業與

實地演練 

執行竹林

地現場調

查人員 

6 
旗山工作站 

112.10.31 
6 

第一期已完成工作之規劃時數 36 完成時數 42 



16 

 

4 113.1-6 

1.現場作業安全-作業現場規

劃、勞工職業安全衛生 

2.森林作業契約內容與規範 

3.開工訓練注意事項 

4.森林作業注意事項 

(1)林地現場作業安全規範及安

全裝備使用。 

(2)承包商管理及發包單位之責

任。 

(3)危險物品與林地廢棄物管理。 

(4)現場人員(護管員、監工)之責

任及注意事項。 

相關業務

相關主

辦、工作

站相關人

員、外包

商人員 

6 

(二場

次，每

場 3

小時) 

枋山溪流域 

潮州事業區

33、34 林班(作

業現場) 

113.2.17 

6 

1.旗山事業區

43 林班伐採作

業現場 

2.旗山工作站

油庫、防火倉庫

檢視 

113.2.28 

6 

屏東分署 

(室內培訓) 

113.6.17  

6 

第二、三期規劃時數 6 已完成時數 12 

課程總規劃時數 42 已完成總時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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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分署團隊執行 FSC FM 系統導入與驗證經歷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自 2019 年起開始導入 FSC FM 驗證系

統迄今，雖僅短短 5 年，除經歷不下百餘次的培訓及討論，一步一步紮

實地導入與建立整套 FSC FM 管理系統，也經歷了第三方驗證公司的 1

次預審，一次團體驗證主審及轉證獨立驗證之主審，並且在 2021 年脫離

無能力管理的團體驗證聯合實體後，轉證為獨立驗證主審時亦在 FSC 驗

證系統授信機構 ASI (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國際保證服務)的

見證下完成，雖然在稽核過程中產生了勞工安全相關的不符合，但在整

體的管理系統文件、森林資源分區管理、蓄積量調查統計、伐採規劃、

監測措施與社區關係維護皆獲得 ASI 的認可，而在此次驗證後，屏東分

署導入勞工管理規範及作業場域風險管理機制亦趨於完善。另一方面，

也代表屏東分署所選擇的驗證公司 Bureau Veritas (必維國際檢驗集團)的

稽核團隊有足夠的能力和稽核強度，確保屏東分署的森林經營能持續滿

足 FSC FM 標準的要求，時至 2024 年，邁入 FSC FM 驗證的第三次監督

審核，即轉獨立驗證後的第四次監督審核，除已將初期的 8,065 公頃擴大

至 21 萬餘公頃，也確認了針葉樹、闊葉樹及竹林的收穫區域的規劃及作

業模式。而屏東分署同仁也秉持著，有缺失就能持續進步的理念促使整

套系統的運作更加完善，因此將依循目前的運作方式，在各工作站及相

關承辦人員間落實與內化，並隨著 FSC FM 標準的更新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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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第一期工作成果(112 年 10 月 1 日-112 年 11 月 30 日) 

一、人員培訓與期程規劃 

本期應完成所有培訓課程總時數的 50%以上，依期初規劃之培訓課程

總時數為 48 小時，因此本期應至少完成 24 小時的培訓課程，本期自 112

年 10 月 24 日至 112 年 11 月 28 日，已完成 4 個工作站的培訓課程、竹林

經營實務訓練及高保育價值(HCVF)報告、經營計畫書及監測評估報告的撰

寫培訓，累計培訓時數為 42 小時；表 2 為本期完成之培訓課程及時數一覽

表；表 3 為已完成課程與規劃課程對照表，培訓紀錄請參考附件一。 

 

二、年度審核(SV3)併擴大驗證準備 

(一)擴大驗證範圍 

  本計畫預計於 113 年 FSC FM 第三次年度審核時，擴大驗證範圍至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下稱機關)之所有轄區，驗證面積將由原本的 11,535

公頃增加至 217,606 公頃，並再納入旗山工作站與恆春工作站轄區、設施(苗

圃或貯木場)及人員，由於時間緊湊，資訊量龐大，因此在本次計畫培訓過

程中，也一併對工作站所屬設施，如防火倉庫、油庫或貯木場進行評估，

確認目前設施狀況，以提前改善潛在設施風險；在培訓過程中，也配合驗

證標準要求收集相關必要資訊，提高資料收集及彙整效率。 

 

(二)人員分工、適用文件及森林經營活動識別 

本次新增的工作站包括「旗山工作站」及「恆春工作站」，因此在驗證

架構及人員職掌分工部分，將比照先前六龜及潮州工作站的模式進行，與

原本之編制、職掌一致，其中保林、治山、造林、林產及保育等工作由現

行相關業務主辦擔任，主要協助分署相關業務主辦收集必要資訊；林地護

管及現場作業監工由護管員及技術士負責，因此不需額外建立其他管理或

執行單位編組。 

  新增範圍內的森林經營活動經識別後，增加了旗山工作站的竹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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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作業、恆春工作站的銀合歡外來種移除復舊造林作業、潮州工作站所

屬的新埤與新開苗圃經營管理及其他濫墾地收回造林。 

  竹林更新及收穫作業相關程序文件已在前期計畫中建立，其他造林及

苗圃管理則依循現有之程序及表單執行即可；另苗圃管理部份，已依照新

版標準要求，針對苗圃中使用的化學農藥或生物制劑建立環境及社會風險

評估(Environmental & Social Risk Analysis, ESRA)機制，並製作評估表，以

便於現場操作。 

另在恆春工作站雖有設立貯木場，但經確認後，該貯木場目前僅存放贓

木或漂流木，未有存放 FSC 驗證木材的規劃。 

(三)產品組清單更新 

    目前已通過驗證的 FSC 產品包括 W1 Rough wood (粗糙木材)類別中的

W1.1 Roundwood (圓木)、W1.2 Fuel wood (薪碳材)及 W1.3 Twigs (枝梢材)，

包括闊葉樹種：Acacia confusa Merr. (台灣相思 ); Fraxinus griffithii 

C.B.Clarke (光蠟樹);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Liquidambar 

formosana (楓香);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 Müll.Arg. (粗糠柴);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櫸木); Ficus 

subpisocarpa Gagnep. (雀榕); Kleinhovia hospita L. (克蘭樹); Melia azedarach 

L. (苦楝); Gardenia jasminoides J.Ellis (山黃梔)及針葉樹種：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紅檜); 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ata (香杉); Pinus taiwanensis 

(台灣二葉松)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台灣杉)；經本次培訓過程中確認之

產品訊息，除旗山工作站將新增 N5.1 Natural bamboo (天然竹)：Bumbusa 

stenostachia Hackel (莿竹)外，恆春工作站轄區內的主要樹種與潮州工作站

相同；六龜及潮州站新增加的範圍則無伐採作業，因此除增加 N5.1 莿竹外，

闊葉樹及針葉樹種類皆無變更，更新之產品組清單請參考附件二。 

 

(四)權益相關方識別與名單更新 

森林經營單位的經營活動除需遵守法律法規外，亦需顧及生活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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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民眾，因此在新增之區域於規劃前，需先評估其環境與社會狀況，

以瞭解執行森林經營作業對環境或社區可能造成的任何負面影響，並進一

步建立預防機制或適時調整經營策略。 

由於林地幅員遼闊，物種及生態系組成複雜，也可能存在特殊之歷史

文化背景，因此在納入驗證範圍之初步評估時，除了經營單位建立之內控

管理系統外，亦需識別權益相關方，並透過權益相關方的訪談，進一步瞭

解林地內存在的資源及經營過程中的盲點，並透過權益相關方的反饋，持

續更新經營規劃。 

1.公務機關 

公務機關包含分署的直屬單位-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其他林業主管單位-如

國有財產署、縣市政府；與民眾交流的第一線公務單位-鄉鎮公所或村里辦

公室；及其他可能與森林經營相關的公部門。 

2.研究單位 

從事森林或文化相關研究的單位，如林業試驗所、大專院校或文史館等。 

3.森林經營作業外包商及其作業人員 

曾經或現今有承包分署森林經營作業的廠商，如伐採、造林、撫育或苗圃

管理等包商負責人與現場作業人員。 

4.鄰近社區、部落 

位於林地周邊會受到森林經營作業影響的社區或部落代表人(村長或村民

代表等)或個人(社區居民)，包括原住民之傳統領域等。 

5.毗鄰地地主或土地管理者 

與分署驗證區域相毗鄰之林(土)地管理者，如其他分署、國家公園、私有

林經營者及其他林(土)地權屬單位。 

6.對森林經營或林地資源感興趣者 

包括環保團體、長期於林地內活動的登山客或遊客及賞鳥協會人員等。 

7.租地戶 

向屏東分署承租國有林地進行造林或其他用途的租地戶，由於租地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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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的林地多與分署所轄林地相毗鄰，因此屬於毗鄰地之權益相關方。由

於本次新增的範圍包含許多租地戶，至無從定義權益相關方，因此現階段

針對會「直接」或「間接」受到森林經營活動影響的租地戶作為權益相關

方，其餘毗鄰租地戶則尚未列入本次評估範圍內，待其可能直接或間接受

到森林經營活動影響時，再將其納入權益相關方評估對象中。 

權益(利害)相關方確認後，將使用「FPB-FSC-FM-020_監測評估程序」

及「FPB-FSC-FM-019_高保育價值評估程序」中已建立的評估問卷對權益

相關方進行訪談，適用的表單包括 FPB-FSC-FM-019-01_高保育價值森林

問卷、FPB-FSC-FM -020-03_森林經營活動對社區之社會、環境調查問卷；

權益相關方訪談的主要面向有二個，一是環境相關，包括林地內存在的保

護區、受保護物種、珍稀瀕危動植物、特殊的臨時利用、具保安(土砂捍止、

水源涵養、防火等)價值的森林、作為唯一來源的水源地或溪流；在社會方

面，則是要瞭解分署經營的區域內是否有權益方的土地或資源、公告的傳

統領域或特殊文化、傳統文化遺址或其他被管理處運用於森林經營的傳統

技術等。待資料收集後進行分析，釐清及識別對該區域進行森林經營規劃

時，須優先考慮會對環境及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問題，並與權益相關方討

論解決的措施，或是在規劃森林經營作業時避開敏感區域。 

由於權益相關方訪談會針對不同對象進行不同問向的訪談，因此工作

站在識別權益相關方時需考慮較為周全，確保在識別初期即取得最佳資訊，

目前各工作站仍持續進行新增區域的權益相關方識別及環境、社會評估資

料的收集。 

 

三、設施評估-工作站防火倉庫、油庫、貯木場 

        工作站之防火倉庫及油庫為森林經營第一線的設備存放地點，亦為

稽核的重點項目之一，倉庫為設備存放，檢查重點在於裝備的管理，主

要為確保緊急時能有妥善的設備得以使用；油庫的檢查重點為存放的場

域安全，存放規定應符合政府訂定的相關法規；貯木場則作為採、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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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時，FSC 驗證圓木的存放地點，故在各工作站培訓時，使用了工作站

防火倉庫(含油庫)及貯木場設施評估表進行評估，以提前發現可能存在的

風險，並及早作出修正。在此處僅對尚未符合要求的部份進行描述並說

明於現場擬訂的改善措施，表 7 為各工作站相關設施檢查紀錄，詳細評

估紀錄請參考附件三。 

表 7.工作站相關設施檢查紀錄 

工作站名稱 設施類別 發現問題 改善措施 

旗山工作站 

防火倉庫 

滅火器存放在上鎖的倉

庫內，於緊急狀況下不易

取用。 

在戶外停車場找尋合適地

點放置。 

急救箱內部份藥品過期。 更換過期藥品。 

機具尚未建立編號  

油庫 

滅火器存放在上鎖的倉

庫內，於緊急狀況下不易

取用。 

油庫更換位置，規劃在停

車場車棚下通風處之獨立

空間。 

因站內空間有限，油料和

廢紙箱等易燃物存放在

同一木造建築內。 

已當下決定將油庫重新設

置在停車場車篷下通風處

之獨立空間。 

油料存放場所無 SDS。 立即改善。 

油料使用塑膠桶存放。 主任於當下指示承辦採購

不鏽鋼油桶替換。 

恆春工作站 

防火倉庫 缺少相對應的安全裝

備，站內沒有使用鏈鋸時

的安全裝備(防割褲、三合

一頭盔、防鋸手套等) 

待分署統一採購。 

油庫 無 NA 

貯木場 無 NA 

潮州工作站 

防火倉庫 發現 2 台割草機無機具編

號。 

承辦人在機具上標示 1、2

數字，以利後續使用、保

養時的管理紀錄。 

油庫 無 NA 

六龜工作站 
防火倉庫 發現一台割草機前端防

護板遺失。 

已請承辦人員採購配件 



23 

 

 

油庫 庫內有用塑膠桶盛裝和

機油混合後的油料，雖窗

戶是打開的，且有定時(每

小時)排風扇，但可能因窗

簾的關係，庫房內油氣味

重。 

承辦人將抽風扇改為持續

開啟，並將塑膠桶更換為

密閉性高的不鏽鋼油桶。 

注意：油氣味(濃度)過高

時，應注意排風扇使用。 

貯木場 無 無 

 

四、竹林資源調查與實務訓練 

 旗山工作站所轄之竹林地將作為機關之竹材生產中心，將在本次擴大

驗證範圍時，增加產品組-天然竹 (N5.1，Natural bamboo)，依據 FSC FM

標準要求，欲納入驗證範圍內之產品，除需建立適當的管理機制外，亦

需估算該產品之蓄積量及容許伐採量，由於旗山站轄區內以-莿竹 

(Bambusa stenostachia)為主，但對於叢生竹之蓄積量及容許伐採量估算

付之闕如，因此聘請國內竹林經營專家協助進行竹林蓄積量調查作業之

教學及進行實地演練，以收集納入驗證範圍內竹林經營管理之必要資

訊。 

本培訓已在 112 年 10 月 31 日完成，課程分為二個部份，分別為室內

的竹林調查技術、蓄積量與生物量估算及室外觀摩伐竹機具及破碎機運

作，最後則進行竹林地的現場實作訓練；由於觀摩的機具存放於林業試

驗所六龜研究中心，因此本課程安排於六龜工作站進行。 

    本課程特邀請國內竹林碳匯領域專家，林業試驗所木材利用組 研究

員-林裕仁博士進行現場教學，因考量後續可能發展竹林碳匯，因此先讓

機關及旗山站同仁瞭解如何在進行竹林收穫的資源調查的同時，一併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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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可用於計算竹林碳匯的生物量樣本與資訊，以期能降低工作量及工作

的複雜度。 

室內課程結束後，在講師的安排下，得以先行觀摩林業試驗所最新

引進的伐竹機具，講師在現場說明了伐竹機的原理及引入過程中所遭遇

的困難及持續精進的作法等；另外也觀摩了後續用於處理竹廢料的國產

自走式破碎機。機具觀摩結束後即至附近的竹林地進行現場實作訓練，

由講師現場指導同仁進行調查的完整流程練習，從樣區劃設、取樣至量

測，並完成單一樣區實作。培訓紀錄請參考附件一。 

 

五、高保育價值評估 

(一)新增範圍之高保育價值評估 

根據「中華臺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原則 9 的要求，組織應透

過受影響利益相關方和感興趣利益相關方之參與及其他方法與來源，並

符合經營活動之規模、強度、風險，和高保育價值出現之可能性，對經

營單元內下列高保育價值之存在與狀況進行評估和記錄，並透過實施預

防性措施以維持或提高經營單元内的高保育價值。在先前的枋山溪流域

及荖濃溪事業區第 98-104 林班已完成高保育價值評估，並識別出第一類

及第六類高保育價值，本次將持續對新增範圍進行評估。 

(二)評估方式與流程 

    高保育價值(HCV)的判定主要由自然保育科負責，判定流程主要參照

「中華臺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附件 G 的要求及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與宜林公司(ProForest)共同開發「高保育價值森林工具包」，並依

據工具包提出的高保育價值類別製作為高保育價值森林評估表，利用文

獻、法規、調查紀錄、現場觀察紀錄(護管日誌、紅外線相機照片)、相關

研究報告等資訊逐項對驗證區域內進行評估；再利用高保育價值評估問

卷對權益相關方進行訪談，並將收集到的資訊進行判斷，並從寬認定具

高保育價值的對象。已識別的高保育價值，屬分署管轄區域內的，主要



25 

 

採不干擾、不規劃經營的方式進行保護，並透過多種不同的監測方式，

如變異點、深山特遣、例行性巡護、資源調查等方式進行監測；與權益

相關方有關的高保育價值類型，如文化遺址或水源地等，則會在確認後

與受影響的權益相關方進行溝通，以協調最佳的保護措施，並與其共同

進行高保育價值的監測。待評估完成及監測措施制定後，再將該報告委

請熟悉高保育價值的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審核，確認高保育價值森林的識

別、定義與保護、監測措施是有效的。與過去較為不同的部份，在於「中

華臺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已將中央山脈廊道列為高保育價值 2，

因此在評估開始時，即先識別區內屬中央山脈廊道之區域，並將其列入

高保育價值 2 後再進行其他類別的評估。 

(三)評估結果 

對於全區(包含枋山溪及荖濃溪事業區)之高保育價值評估，經初級資料與

次級資料的收集分析後，區內共包含 5 類高保育價值，分別為： 

(1)高保育價值 1：物種多樣性。特別關注於全球、區域或國家層級具有顯著

重要性之特有種及珍稀、瀕危或瀕臨滅絕物種。 

1.1 保護區：高雄市那瑪夏區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南仁山生態保護

區 

1.3 特有物種的棲息環境：茶茶牙賴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浸水營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2)高保育價值 2：對全球性、區域性或國家層級有重要性之未受干擾的森林

地景和大尺度地景層級生態系和生態系鑲嵌，其中大多數自然演替物種

具有存活族群數量，並維持自然分布與豐富性。 

-相對未受干擾的大型地景層級生態系和生態系鑲嵌，其尺度水準和未受

干擾程度足以支持絕大部分天然物種族群的生存：中央山脈保育廊道 

(3)高保育價值 3：珍稀、瀕危或瀕臨滅絕之生態系系統 

-某些很罕見的生態系統，其發展所需的氣候或地質條件極為少見： 

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香蕉灣生態保護區、墾丁高位珊瑚礁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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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保育價值 4：關鍵生態系統服務。邊際狀態之基本生態系服務，包括

集水區保護、脆弱土壤及邊坡之沖蝕控制。 

4.1 對集水區保護非常重要的森林，具有調節溪流水量(防洪、防旱)、淨化

水質的森林區域：各工作站轄區內之水源涵養林 

4.2 對侵蝕控制非常重要的森林：各工作站轄區內之土砂捍止保安林 

4.3 具有特殊用途的森林： 

a.潮州站轄區：漁業保安林、防風保安林 

b.旗山站轄區：甲仙四德化石自然保護區 

c.恆春站轄區：恆春西台地更新世古生物化石群 

4.4 為破壞性火災提供屏障的森林：旗山事業區 107 林班 防火林帶 

(5)高保育價值 5：能夠滿足當地社區基本需求的森林 

目前尚無高保育價值 5 類別的發現。 

(6)高保育價值 6：對當地社區非常重要的森林區域 

6.1 具有特殊意義，且與森林區域相關的文化認同。 

6.2 非常重要的當地社區文化價值，且若經改變則對該社區聚落會有不可接

受的文化變革：枋山溪國有林地、小關山國有林地。 

高保育價值評估調查表及高保育價值評估報告請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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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測與評估報告 

依「中華臺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原則八規定，為實施調適性

經營，組織應證明其經營目標之執行進度、經營活動之影響及經營單元

之狀況，有適切依據經營活動之規模、強度及風險加以監測與評估。 

為能對林地經營妥善規劃，在納入驗證範圍前需先瞭解林地之現況，

故森林經營者需先對驗證之範圍(新增部份)進行全面性評估，包括前述之

高保育價值森林、其他具保育價值但不屬高保育價值者、林地內之自然

資源(如林型、樹種、蓄積量、年生長量及年容許伐採量等)、林地周邊社

區現況(存在於林地內之資源、土地或毗鄰地可能受到森林經營影響之程

度)、可能存在的文化遺址或場域(或原住民傳統領域，評估適用 FPIC 之

可能性)，在完成上述評估後，則需進一步依標準要求識別監測項目及監

測措施。 

由於在全區納入驗證範圍的情況下，對於所轄範圍內資源及相關社

會之評估分析資料過於繁多，因此在監測評估報告撰寫部份，對於資源

及社會狀況的論述部份將集中在經營計畫書中呈現，監測評估報告僅紀

錄稽核年度之間的各項監測項目資訊及對監測結果進行評估，避免冗長

的內容造成每年監測評估報告修訂時的困擾，並將監測項目以表格化方

式呈現，再由各科室相關業務主辦人員依本職資訊填寫監測數據。 

根據「中華臺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附件 F-監測規範要求，所

監測的項目應足以確認和描述經活動之環境、社會影響及對環境變化的

監測，適用的範圍包括： 

1.環境影響 

(1)森林更新作業結果(準則 10.1)； 

(2)使用生態適應佳之樹種進行更新(準則 10.2)； 

(3)經營單元內外，與外來種入侵或其他負面影響(準則 10.3)； 

(4).確認未使用基因改造生物(準則 10.4)； 

(5)育林作業結果(準則 10.5)； 



28 

 

(6)肥料對環境價值之負面影響(準則 10.6)； 

(7)農藥使用之負面影響(準則 10.7)； 

(8)生物防治劑使用之負面影響(準則 10.8)； 

(9)天然災害之影響(準則 10.9)； 

(10)基礎設施發展、運輸活動及育林作業對珍稀和受威脅物種、棲息地、

生態系統、地景價值、水和土壤之影響(準則 10.10)； 

(11)木材伐採和非木質林產品選取、環境價值、可銷售木材廢料和其他產

品及服務之影響(準則 10.11)；及 

(12)以環境適宜方式處理廢棄物(準則 10.12)。 

2.社會影響 

(1)非法或非授權行為之證據(準則 1.4)； 

(2)符合適用法律、地方法規、批准的國際公約和必要作業守則(準則 1.5)； 

(3)爭議和申訴處理(準則 1.6、準則 2.6、準則 4.6)； 

(4)勞工權利相關之計畫和活動(準則 2.1)； 

(5)性別平等、性騷擾和性別歧視(準則 2.2)； 

(6)職業健康和安全相關之計畫和活動(準則 2.3)； 

(7)工資支付(準則 2.4)； 

(8)勞工培訓(準則 2.5)； 

(9)使用農藥時，勞工接觸農藥之健康狀態(準則 2.5 及準則 10.7)； 

(10)原住民族、當地社區及其合法與習慣權之界定(準則 3.1 及準則 4.1)； 

(11)全面落實具約束力之協議(準則 3.2 及準則 4.2)； 

(12)原住民族和社區關係(準則 3.2、準則 3.3 及準則 4.2)； 

(13)保護原住民族和當地社區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重心

靈意義之場址(準則 3.5 及準則 4.7)； 

(14)傳統知識及智慧財產之使用(準則 3.6 及準則 4.8) ； 

(15)當地經濟及社會發展(準則 4.2、準則 4.3、準則 4.4、準則 4.5)； 

(16)多元化收益及/或產品之生產(準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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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維持且/或增強生態系服務(準則 5.1)； 

(18)維持且/或增強生態系服務之活動(準則 5.1)； 

(19)木材與非木質林產品計畫年度收穫之實際比較(準則 5.2)； 

(20)使用當地加工、當地服務及當地加值製造業(準則 5.4)； 

(21)長期經濟可行性(準則 5.5)；及 

(22)準則 9.1 所界定之高保育價值 5 和 6。 

3.確認和描述環境情況的變化 

(1)生態系服務的維持和/或強化(準則 5.2)(當組織為推廣 FSC 聲明提供

有關生態系服務或收取其規費時)； 

(2)包含碳吸存及碳儲存之環境價值及生態系功能(準則 6.1)；包含對環境

價值負面影響之預防、減緩及修復地確認及實施行動之有效性(準則 

6.3)； 

(3)實施保護珍稀和受威脅物種及所屬棲息地之有效行動(準則 6.4)； 

(4)實施保護或復育代表性區域之有效行動(準則 6.5)； 

(5)實施保護且/或復育自然存在原生物種及生物多樣性之有效行動(準則

6.6)； 

(6)實施保護且/或復育水資源、水體、水量及水質之有效行動(準則 6.7)； 

(7)實施維持且/或復育地景價值之有效行動(準則 6.8)； 

(8)天然林轉化為人工林或轉化為非林地(準則 6.9)； 

(9)1994 年後建立之人工林狀態(準則 6.10)；及 

(10)實施維持且/或強化準則 9.1 中所確認高保育價值 1 至 4 之有效行

動。 

    經識別後，分析整理出適用的監測項目包括：經營目標執行進度、

社會影響(森林經營作業)、環境影響(森林經營作業)、林木生長量、蓄積

量、新植造林地、劣化地及崩塌地、植被多樣性、外來物種、高保育價

值、林木健康(含病蟲害及土壤劣化等)、天然林恢復區、動植物資源、水

質監測(受森林經營影響區域)、設施風險監測(天然或人為風險)、森林地



30 

 

變更(林地轉化)；監測項目除森林經營作業進行前後的環境與社會監測為

配合作業活動進行之監測項目外，生長量、蓄積量、新植造林、高保育

價值部份的監測則為定期監測，由分署及工作站人員依實際狀況排定符

合法規及 FSC 規範的監測期程；其餘項目則屬不定期監測，主要為配合

護管作業進行，若有發現特殊物種或異常狀況則以護管系統或專信通知

分署負責的科室進行處理；監測項目、監測頻率及監測措施皆已定義在

FPB-FSC-FM-020_監測評估程序中。後續也將持續依 FSC FM 標準提供

之附件 F 監測要求之項目評估適用性，若有監測項目不足者將持續新增

至監測評估程序中，在監測過程中，也可能會因識別到不同的權益相關

方而持續更新權益相關方清單。  

在林道維護或開設部份，皆已併入森林經營作業的作業前、後評估，

並已包含權益相關方訪談，確保將森林經營作業的林道整理對環境的負

面影響降至最低。對於原住傳統領域及權利的識別，亦會於作業前評估

時，依照「FSC- GUI-30-003 V2.0 FSC 實施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權 

(FPIC) 指南」進行，確認是否需執行 FPIC，避免損及原住民等權益相關

方之權益。 

監測項目方面，也包含了其他分署在稽核過程中曾經被開立的不符

合項，如涉及林地轉化，由天然林、林地變更為非森林使用的面積監測

機制，因此在本次更新中，也建立了「管理面積異動監測表」對所轄區

域內可能存在的轉化進行監測，並納入面積異動管理。 

規劃的方式是以表格呈現事件數量，單位依類別訂定於表格內，若

有異常或需要說明的部份，則以簡單文字描述於表格下方，再將與紀錄

連結的路徑植入，以便在需要時，可迅速找到相關資料，而不需將所有

細節再複製到監測評估報告中。 

   完整監測評估報告請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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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森林經營計畫書 

依「中華臺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原則七：組織應依據經營活

動之規模、強度與風險，制訂與其政策及目標相符合之經營計畫。經營

計畫應被執行，並依據監測資訊持續更新，以增進適應性經營。相關之

規劃及程序文件應足以指導員工、告知受影響及感興趣之利益相關方，

並能說明經營決策之正當性。 

因此在撰寫經營計畫書之前，需先完成經營林地(新增驗證範圍)之全

面性評估，瞭解林地內資源分布、類型、數量、受保護對象、敏感區域、

周邊社區類型及文化資產等，方能進一步對這些項目的經營制定不同的

經營措施，後續再對這些項目持續進行監測，將監測結果作為修改經營

計畫的依據，以達到調適性經營的目標，本次經營計畫將函蓋屏東分署

所轄全部範圍，資料量龐大，且部份森林經營作業執行前未進行作業前

評估，也需在外部稽核前補齊對作業區(銀合歡清除及其他濫墾地收回造

林區域之評估)的作業前評估，以瞭解該作業區潛在的風險，降低環境衝

擊。 

   全區經營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32 

 

(Ⅲ)第二期工作成果(112 年 12 月 1 日-113 年 3 月 30 日) 

上表 2 為第一期至本期完成之培訓課程一覽表，總課程規劃時數為 48

小時，並已於第一期完成 42 小時，達培訓進度之 87.5%，本期自 112 年 12

月 1 日至 113 年 3 月 30 日已完成二場次共計 12 小時之作業現場職業安全

衛生教學與安全檢查，包括枋山溪流域之潮州事業區第 33、34 林班闊葉樹

伐採現場及旗山事業區第 43 林班竹伐伐採現場，另一併檢視潮州事業區作

業現場之監工工寮、伐木承包商工寮與旗山工作站油庫、防火倉庫與庫房

等設施，並預計於 113 年 5-6 期間辦理現場作業職業安全衛生培訓。 

上表 3 為規劃課程與已完成課程對照表，現場教學及檢查紀錄如下所

述。  

一、作業現場職業安全衛生培訓與現場實務教學 

(一)潮州事業區 33、34 林班，枋山溪流域闊葉樹伐採作業現場 

1.日    期：113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六) 

2.參與人員：經營企劃科相關業務人員、潮州工作站主辦、現場監工、承包

廠商負責人及作業人員。 

3.地    點：林道入口管制站、監工工寮、臨時貯木場、伐採作業現場、承

包商工寮。 

4.重點項目：作業安全(人員安全裝備、機具操作安全、應急設等)、設施安全

及油料儲存。 

5.現場發現及建議改善項目： 

(1)滅火器依規定不能直接放地面，避免瓶身鏽蝕，因此要有基座或是懸空

固定，並進行滅火器標示作業。 

(2)瓦斯鋼瓶要有防傾倒設施，可評估採取簡易的做法，例如:用繩索或鐵

鍊等與固定物加以固定。 

(3)滅火器的數量要考慮滅火效能值，潮州站工寮滅火器建議至少設置 2

支。 

(4)滅火器的位置，應該要在工寮的任一位置的 20 公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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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急救藥品、防護用具可增加數量檢點數量清單。 

(6)鍋爐(烤爐)周邊建議增設「高溫勿碰」的警告標示。 

(7)怪手周邊雖有設定管制措施及人員，但建議可再用三角錐或警示帶定義

安全範圍界線，怪手作業時，其他作業人員應退至安全範圍，直到怪手

停止作業再進入。 

(8)怪手停止作業時，鑰匙應隨時拔除，避免其他人誤觸。 

(9)發電機、油庫要避免滲漏，可評估採用簡易式的防洩漏盛盤(例如:鐵盤

或塑膠盤等)，另若可評估增加吸液索或吸液棉進行，洩漏後之除污作

業。 

(10)各項油料貯存容器應該有內容物名稱以及危險品標示(GHS)，周邊要放

置安全資料表(SDS)。 

(11)應定義鏈鋸手之間的距離~至 2 少公尺以上，並納入作業前教育訓練，

以維護員工安全。 

6.現場相片紀錄請參考附件四。 

 

(二)旗山事業區第 43 林班竹林伐採作業現場 

1.日    期：113 年 2 月 28 日 (星期三) 

2.參與人員：經營企劃科相關業務人員、旗山工作站主辦、現場監工、現場

作業人員。 

3.地    點：伐採作業現場、工作站油庫及防火倉庫。 

4.重點項目：作業安全(人員安全裝備、機具操作安全、應急設施等)、設施安

全及油料儲存。 

5.現場發現及建議改善項目： 

(1)工地的工作告示牌建議放在工區最外面，供民眾查看。 

(2)工作告示牌上的施工日期若已逾期一樣要把逾期的完工時間寫上。 

(3)工作注意事項上的”明顯衣物”建議可直接改成”反光背心”。 

(4)工班加油車上的空壓機沒有皮帶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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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班加油車上的油箱沒有 GHS、SDS，也沒有隨車滅火器。 

(6)小貨車上的油料，95、92 無鉛汽油也要有 SDS、GHS。裝油罐的籃子

底下要有盛油盤或帆布，避免油料洩露。 

(7)沒有戴”手背”防割的手套，也沒有戴防鋸手套，也沒有穿安全鞋。 

(8)怪手上的黃油沒有 GHS 和 SDS(技師已提供)。 

(9)作業管制不確實，人員仍在怪手作動時在迴轉半徑內活動，建議建立人

員安全管制區。 

(10)鏈鋸操作手沒有戴三合一安全帽的建議使用耳塞，因安全帽關係，額

外的耳罩可能無法緊貼導致隔音效果降低。 

(11)工作站油庫尚未完善。(於 113 年 3 月 14 日查看時完成改善，並通過

FSC FM 外部稽核) 

(12)工作站倉庫髒亂，堆放不合規塑膠桶盛裝之油料、堆放對環境及人體

具危害性的阻燃劑、瓦斯鋼瓶、農藥(殺草劑)、部份機具散亂、堆放大

量易燃物。(於 113 年 3 月 14 日查看時完成改善，並通過 FSC FM 外部

稽核) 

6.現場教學及會勘相片紀錄請參考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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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稽核作業規劃 

內部稽核作業已於 113 年 1 月 10-12 日完成，表 8 為稽核行程表，共

計 22 小時，分別為 1 月 10、11 日各 8 小時，1 月 12 日 6 小時，符合預

定時數的 16 小時。外部稽核-第三次監督審核已在 113 年 3 月 11-15 日完

成，共計 5 天。詳細稽核狀況如下說明。 

 

表 8.稽核行程表 

 

 

 

 

 

 

 

 

 

No 項目 預訂日期 驗證範圍 
預訂 

時數 
執行日期 執行時數 

1 
內部

稽核 

113.1. 

10-12 

1.內部稽核-包含原驗證範圍

與新增之區域(含苗圃、貯

木場、工作站等納入驗證

範圍內設施)。 

2.內部稽核不符合項目修正 

16 113.1.10-12 22 

内部稽核時數 3 天，22 小時 

2 
外部

稽核 

113.3. 

4-8 

FSC FM 第三次監督審核 

(SV3) 

1.原驗證範圍之經營活動。 

2.新增範圍之環境、社會評估 

3.分署所轄全部林地及工作

站 

5 天 113.3.11-15 
12 人天 

(共 5 天) 

外部稽核時數 12 人天(計 96 小時)，共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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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稽核 

為確認驗證新增區域的籌備是否已符合 FSC FM 驗證標準的要求，於

113 年 1 月 10-12 日安排內部稽核，稽核範圍包括原潮州工作站轄內之枋山

溪流域與六龜工作站轄內美瓏山林道區域之驗證範圍外，將新增加屏東分

署所轄，除租地等不具管理權外之所有林地範圍及旗山工作站與恆春工作

站。 

內部稽核聘請的委員皆參與過 FSC FM 主任稽核員培訓及考試合格，

並對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體系運作熟悉，亦對 FSC FM 標準與實務運作有相

當的瞭解與經驗，且為台灣林業界具有學術地位的人員擔任，表 5 為內部

稽核行程資訊表，表 6 為內部稽核行程表。 

1.稽核結果與發現 

  本次內部稽核為全區驗證前之準備，因此內部稽核行程涵蓋 4 個工作站

及站內所屬防火倉庫、苗圃、貯木場、森林經營作業現場、權益相關及高

保育價值森林等項目皆納入本次內部稽核範疇。 

內部稽核的方式採取先發現問題，並於當下向受稽人員說明正確的處

置方式及糾正措施，採半教學的方式進行以達到最高效率。稽核結束後，

再由稽核員彙整稽核發現，以條列式呈現發生對象、地點及問題，提醒相

關人員應再注意，而不判定次要或主要不符合。 

2.結論與建議 

本次稽核除準備擴大至全區外，亦為 FSC FM 標準由第四版轉換為 FSC 

FM 台灣標準，故在程序、紀錄及評估報告等文件準備上將更為繁瑣，因此

內部稽核結果顯示，在文件與評估報告方面仍有一部份需持續改善，新加

入的工作站部份人員認知應持續加強；另外需加強管理並立即改善的部份

為作業現場的人員安全裝備及作業機具的完整性，此部份已在先前的外部

稽核被開立主要不符合，但在本次內部稽核過程中，仍發現再犯的狀況，

應立即改善。 

在內部稽核中所發現的問題，同仁也已在正式稽核前改善完成，內部

稽核結果及改善建議紀錄及內部稽核過程紀錄請參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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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內部稽核行程資訊表 

經營單位名稱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屏東分署 

稽核類別  內部稽核 稽核日期 2024.1.10-12  

使用標準 1. FSC-STD-TWN-01-2023_The FSC Forest Stewardship Standard for   

Chinese Taipei 

2. FSC-STD-50-001 V2.1, Requirements for use of the FSC trademarks 

by certificate holders 

3. FSC-STD-20-007 V3.0 EN_ Forest Management Evaluations 

稽核組成員 具備 FSC FM 主任稽核員資格且具備森林經營經驗之國內林業專家 

聯絡人 林家駿   技正    

首次會議 日期：2024 年 1 月 10 日 

時間：08:30-09:00 

地點：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屏東分署 

末次會議 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 

時間：13:00-15:00 

地點：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屏東分署 

稽核範圍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屏東分署 FSC 驗證範圍及管理系統 

稽核目標 1.評估森林經營運作是否符合 FSC FM 標準要求。 

2.評估各職掌人員是否具備運作及維護系統的能力。 

稽核方式 1.文件審查   2.人員訪談  3.現場審查 

審查的文件 

(包含但不限於以

下內容) 

1.管理系統文件 

2.森林經營計畫 

3.監測與評估報告 

4.高保護價值評估報告 

5.森林作業紀錄(伐採、造林撫育等相關文件) 

6.森林經營活動總覽 

7.訓練紀錄(含 FSC 系統及職安衛相關訓練) 

8.意外事件及投訴抱怨紀錄 

9.年度伐採量彙總 

10.伐採計畫 

11.其他文件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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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FSCTM FM 森林經營驗證內部稽核行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稽核員 出席人員 備

註 

2024.

1.10 

(三) 

0830 

0900 

首次會議 

(稽核流程簡介、範圍確認、權

益相關方確認、路線規劃) 

稽核團隊 
分署系統主管及 FM 相

關人員 
 

0900- 

1200 

管理系統： 

1.人員培訓及勞工權益，FSC 核

心勞工要求評估(人事室) 

2.土地所有權管理(森林管理科) 

3.職安衛、工傷及申訴抱怨(秘書

室) 

4.林地護管機制(森林管理科) 

5.防貪腐措施(政風室) 

6.需要公開的資訊及政策宣告 

7.FSC 商標使用紀錄 

稽核員 1 分署各科室相關人員  

權益相關方訪談(勞工、社區、

公所等)、工作站設施(倉庫、油

庫、貯木場等) 

稽核員 2 

工作站相關人員、護管

員、現場監工 

(含旗山、六龜、潮州、

恆春工作站) 

 

權益相關方訪談(勞工、社區、

公所等)、工作站設施(倉庫、油

庫、貯木場等) 

稽核員 3 
工作站相關人員、護管

員、現場監工 
 

1200- 

1300 
午休 

1300- 

1700 

1.人員培訓及勞工權益，FSC 核

心勞工要求評估(人事室) 

2.土地所有權管理(森林管理科) 

3.職安衛、工傷及申訴抱怨(秘書

室) 

4.林地護管機制(森林管理科) 

5.防貪腐措施(政風室) 

6.需要公開的資訊及政策宣告 

7.FSC 商標使用紀錄 

稽核員 1 分署相關人員 

 

權益相關方訪談(勞工、社區、

公所等)、工作站設施(倉庫、油

庫、貯木場等) 

稽核員 2 

工作站相關人員、護管

員、現場監工 

(含旗山、六龜、潮州、

恆春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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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相關方訪談(勞工、社區、

公所等)、工作站設施(倉庫、油

庫、貯木場等) 

稽核員 3 
工作站相關人員、護管

員、現場監工 

2024.

1.11 

(四) 

0830- 

1200 

權益相關方訪談、森林經營作業

現場、現場設施、苗圃、貯木場 

稽核員 1 

稽核員 2 

稽核員 3 

工作站相關人員、護管

員、現場監工 
 

1200- 

1300 
午休 

1300- 

1700 

權益相關方訪談、森林經營作業

現場、現場設施、苗圃、貯木場 

稽核員 1 

稽核員 2 

稽核員 3 

工作站相關人員、護管

員、現場監工 
 

2024.

1.12 

(五) 
0900- 

1200 

1.森林經營作業紀錄  

(包含伐採、造林、撫育等作業

前後評估與監測紀錄、人員培

訓、保險等紀錄) 

2.經營計畫書 

3.監測評估報告 

4.高保護價值 

稽核團隊 

與伐採、造林、撫育等

森林作業相關之負責

人、環境及社會評估報

告、 經營計畫及高保護

價值相關負責人員 

 

1200- 

1300 
午休 

1300 

1500 
末次會議與問題討論 稽核團隊 

系統主管及 

FM 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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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稽核-第三次監督審核 (3rd Surveillance Audit)  

  本次監督審核於 113 年 3 月 11-15 日辦理，因擴大驗證範圍至全區，並

將所有工作站納入，另本次也將驗證標準由 FSC FM 第四版暫行標準轉為

中華台北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FSC-STD-TWN-01-2023)，依據 FSC 驗證

規範，會需要較多的稽核人天數，總計花費五個工作天(12 個人天)，因此

本次合作的驗證公司 Bureau Veritas (BV)派遣 2 位專職稽核員，及一位本地

專家協助稽核工作進行。 

  由於本次涉及驗證面積擴大及驗證標準轉版，由原本的 11,535.43 公頃

擴大至 217,606 公頃，因此除原本範圍內的森林經營作業需持續檢驗外，

亦對新增區域及新版標準要求重新進行評估確認，依 FSC-STD-20-007, v4.0, 

Forest Management Evaluations 的規定，在主審(第一年)後，僅需在證書週

期內將 FM 標準的 10 個原則重新確認過即可，但本次已是證書週期的第四

次稽核，即是在今年及明年的監督審核中，須要將中華台標準的 10 個原則

皆審查完畢，故在本次審查的條文也會較過去的年度監督審核多，因此花

費的時間較多。 

1.稽核結果與發現 

第三次年監督審核(SV3)已經在 113 年 3 月 11-15 日完成，稽核過程紀

錄及發現的三個次要不符合請參考附件六。 

  本次稽核共產生三個次要不符合，分別是： 

(1)指標 8.2.1- 

  a.條文內容： 

依據附錄 F 監測經營活動導致之社會及環境影響。 

 b.不符合描述： 

組織所監測的社會及環境影響並未包含所有附錄 F 要求的項目。 

c.不符合客觀證據描述： 

組織已建立監測與評估程序(FPB-FSC-FM-020, rev. 4, 14/9/2023)，監測經營

作業對社會及環境的衝擊，組織會於苗圃和部分造林地使用肥料，然而組

織只有針對 5 個苗圃監測肥料對環境的衝擊，沒有監測造林地使用的肥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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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僅有在造林地使用有機肥作為基肥，並未規劃後續追肥活動，對環境

的衝擊低，且組織已針對苗圃的施肥活動設立監測機制，所發生的不符合

事項不會從根本上導致對應的 FSC 準則 8.2 目標無法實現，因此判定為次

要不符合。  

d.原因分析： 

除海岸造林為提高苗木存活率而使用有機肥料作為基肥使用外，另有在潮

州事業區 33、34 林班伐採跡地執行復育造林時採用灑播造林時使用，由

於使用量非常少，且使用的皆為有機肥料，因此未考慮到肥料的使用可能

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而忽略對其進行監測。 

e.改善建議： 

可修訂作業前評估表及作業後監測表，增加肥料使用評估與監測，配合造

林、撫育驗證工作時進行監測及評估，並在年度監測報告彙整時，將肥料

施用對環境影響的監測結果增加至監測評估報告中。 

(2)指標 2.3.2 

  a.條文內容： 

勞工根據其工作任務配有並使用適當之個人保護裝備。 

 b.不符合描述： 

採伐林木的工人沒有配備相應的個人防護設備。 

c.不符合客觀證據描述： 

在第三次監督審核期間，審核員考察了正在採伐(皆伐)的林地現場-

潮州工作站轄區，潮州事業區第 33-34 林班，發現一名鏈鋸手的防護面罩

有破損，其他林業採伐工人佩戴的防護面罩完好無損。 

審核員又考察了六龜工作站荖濃溪事業區第 99 林班正在準備採伐(疏

伐)的林地現場工寮，工寮內擺放了鏈鋸手佩戴的個人安全裝備(如：安全

帽，防割褲，防砸鞋等)，但是審核員發現廠商沒有給採伐工人準備合適

的防護面罩，用防護眼鏡替代。 

考慮到以上發現的問題僅是個別現象，所發生的不符合事項不會從根

本上導致對應的 FSC 準則 2.3 目標無法實現，因此判定為次要不符合。 

d.原因分析： 



42 

 

稽核員與潮州事業區第 33-34 林班作業訪談作業人員時，發現鏈鋸手

的防護面罩有發生破損，但繼續訪談後，發現操作人員沒有意識到個人防

護裝備損壞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產生這個不符合。另在荖濃溪事業區第

99 林班疏伐預訂地的工寮發現工班以護目鏡代替防護面罩而產生不符合，

是由於先前認知主要是避免操作鏈鋸伐木過程中產生的碎屑噴濺對眼部造

成傷害，且過去在現場作業稽核時，使用護目鏡作為眼部保護可以被接受，

經本次稽核員說明應保護的是臉部，而非儘限於眼部，且在本次事件中，

放置在工寮內的安全帽可以看出原本是三合一安全帽，但稽核員發現該安

全帽是將面罩拆除使用護目鏡替代。 

e.改善建議： 

建議可請現場監工在檢查作業人員機具時，一併檢查安全裝備是否有出現

破損的情況，若有損毀而有安全疑慮時，應提醒廠商及時更新。 

(3)指標 9.2.1 

  a.條文內容： 

利用可取得的最佳資訊(附錄 G)確認高保育價值之威脅。 

 b.不符合描述： 

沒有證據證明組織利用可取得的最佳資訊(附錄 G)確認高保育價值之威

脅。 

c.不符合客觀證據描述： 

屏東分署於 2023 年 4 月份開始，陸續與相鄰地權益相關方、受影響

並對高保育價值工作感興趣利益相關方，以文化適當參與之結果進行評估，

於 2023 年 7 月 26 日匯總了 HCV 森林調查表， 判定結果為新增 HCV 面

積為 114718 公頃。並於 2024 年 1 月完成了高保育價值森林判定報告。審

核員查看了高保育價值森林判定過程記錄及報告，發現沒有證據證明組織

利用可取得的最佳資訊確認高保育價值之威脅。 

考慮到判定過程符合標準要求，判定結果符合實際狀況。現場考察了

抽樣的 HCV3 (小關山林道 7.2K 下方拉阿魯哇族聖貝祭遺址 (六龜站) 0.3 

公頃)和 HCV4 地點(旗山事業區第 107 林班防火林帶)及多塊保安林，證

實組織有效的實施了高保育價值保護措施。所發生的不符合事項不會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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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導致對應的 FSC 準則 9.2 目標無法實現，因此判定為次要不符合。 

d.原因分析： 

在制訂各項森林內高保育價值保護措施及監測措施時，已識別該高保

育價值之潛在風險，但僅將保護及監測措施列入評估報告內，而未將已識

別的風險列入，因此產生這個不符合。 

e.改善建議： 

在報告中將各類高保育價值存在的潛在風險列入評估報告內。 

2.結論與建議 

    第 3 次年度監督審核暨擴大範圍驗證已順利結束，未產生主要不符合

項目(major non-conformity)，證書有效性持續維持，後續將在驗證公司將審

核報告提交給 FSC 後，FSC 網站上公告的驗證面積及可提供的樹種(包含竹

種)資訊即會進行更新。 

    在本次稽核過程中所產生的不符合項目，關於勞工安全部份仍需持續

加強，分署成員雖然對 FSC FM 驗證已有數年的執行經驗，但驗證標準持

續在修正，對於環境、社會及監測相關的森林經營管理措施趨於精緻化，

另一方面，國內的林木收穫相關產業，因長時間沒有足夠的經濟及技術支

持，導致技術落後，且對於工作安全及設備管理部份與國際林業經營的現

場伐採作業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故對於現場作業的技術提升勢在必行，但

因資金及環境的限制，對於重型伐木機具的進入仍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先

行蒐集國際林業作業現場安全規範，如 ILO(國際勞工組織)對林業從業人員

的安全規定，再進一步嘗試與現行作業結合，逐步達到國際的水準，應能

有效落實工作設備(如鏈鋸)的完善，提升作業安全。 

      在整體 FSC FM 系統維護部份，分署自 2019 年至今，已累積許多實務

與稽核經驗，並持續將標準要求與實務作業結合，降低年度審核所增加的

額外工作量，但由於中華台北標準細節繁多，後續仍可能需要持續做調適

性修正，但應能逐步將標準要求化為日常作業，降低同仁在年度稽核時的

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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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第三期工作成果(113 年 3 月 31 日-113 年 5 月 30 日)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已於前二期全數完成，表 11 為額外增加之培訓課程，

因課程預定時間於本報告提交之後，因此課程紀錄將於後續完成後提予分

署。 

表 11. 額外增加之培訓課程表 

 

1. 林業現場作業職業安全培訓 

已邀請具有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技師」執照的專家協助規劃建立

符合現場作業的職業安全操作手冊，並於 113 年 2 月 17 及 2 月 28 日至伐

採現場進行說明與會勘，後續將彙整現場收集之林業作業適用規定，再依

現況製作符合 ILO 及國內林業安全相關法規的操作手冊，並對分署業務相

關同仁進行培訓。 

       現場作業安全手冊及相對應查檢表將於培訓完成及收集完相關資料  

  後提供予分署，及一併提出現場作業安全改善建議。 

 

2.遊樂區人員 FSC 知識培訓 

目前已完成分署全區驗證，雖遊樂區運作主要依 ISO 9001 系統執行，

但在員工部份仍會與 FSC 驗證相關，因此已與育樂科溝通確認，預計辦理 2

場次培訓，讓遊樂區員工瞭解 FSC 之意義及其與遊樂區運作的相關性。 

 

 

 

No 項目 
預訂日

期 
培訓內容  

規劃 

時數 

1 

林業現場

作業職業

安全培訓 

113/6/17 

1. 作業現場職安衛培訓 

2. 伐木作業安全注意事項與作業前風

險評估 

相關業務相關主

辦、工作站相關

人員、外包商人

員 

6 小時 

2 

遊樂區人

員 FSC 知

識培訓 

113/6/21 

113/7-8 

1. 認識 FSC 驗證系統 

2. FSC 驗證與遊樂區的關係 
遊樂區工作人員 

2 場次，

每場次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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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第二次期中報告評審委員意見答覆 

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張委員

智強 

一、 稽核重複發生缺失的部份

多為作業執行廠商與監

工，透過檢查表單讓現場

人員依循執行應是比較有

效率的方式。 

二、 如將各作業需執行之檢查

表單、自主檢查表及執行

方式納入作業合約中，並

訂定相關罰則，應較可規

範及督促廠商確實執行各

項檢查規定。 

三、 因本分署現多以評選辦理

招標作業，因此團隊可彙

整過去發生的現場作業缺

失，並提供機關作為未來

評選之審核項目，督促作

業廠商學習及遵守本分署

之經營系統。 

一、 屏東分署目前得職業安

全衛生規範已經是依照

不同的作業項目分別設

定規範，亦會比對現行法

規，製作合適的檢查表供

現場作業使用。 

 

林委員

裕仁 

一、 摘要首段文字建議修改如

右：「本期完成主要工作項

目包括有：配合新版 FSC 

FM 驗證標準進行相關文

件更新與修正作業、內部

稽核作業及擴大驗證面積

至全區之 FSC FM 第三次

監督審核作業。」 

二、 第一頁，在「一、計畫內

容」中，「(三)重要工作項

目與執行規畫」與「(四)

一、 報告內文的文字描述、段

落調整，將依照委員建議

重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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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本計畫各年度工作目標與

期程」建議對調次序比較

符合邏輯性。 

三、 第 11 頁，「(二)稽核規則」

建議改為「(二)稽核作業

規劃」。同時該節首段文字

建議修正為「內部稽核作

業已於 113 年 1 月 10-12

日完成，表 4 為稽核行程

表，共計 22 小時」。 

四、 第 12 頁，建議於第二段

「…，表 6 為內部稽核行

程表。之後增加另一小節

標頭：(1)稽核結果與發

現」及在倒數最後一段前

增加「(2)結論與建議」另

一小節標頭。 

五、 第 16 頁，「2.外部稽核-

第三次監督審核」，「監督

審核」建議加上英文

(Surveillance)。 

六、 第 16 頁，「2.外部稽核-第

三次監督審核(SV3)」第一

段建議無需敘明兩位稽核

員及在地專家明字，因在

附錄三之稽核報告已有稽

核員名字。 

七、 第 16 頁，「(1)稽核結果發

現」一節中「參考附件六

三」應是筆誤，建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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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後修正。 

八、 第 19頁，「(2)結論與建議」

一節中「並且未產生重大

缺失(Major)」建議修正為

「未產生重大不符合項目

(major non-conformity)」。 

九、 建議將報告中的用詞「缺

失」均修正為「不符合項

目」或「符合項目」。 

十、 第 20 頁「1.森林作業職業

安全培訓中」的「森林」

建議改為「林業現場」。 

十一、 第 20 頁，研擬之「林

業現場作業職業安全操作

手冊」建議應區分為刈

草、造林、伐木、集運等

作業章節分別敘述與規

範。 

十二、 本期執行成果均有遵

照前期審查建議項目進行

增修，執行成果亦均符合

計畫進度與內容，且執行

進度超前完成，建議本期

報告書依審查意見修正後

通過。 

 

林委員

湘玲 

一、 因本分署已經順利通過全

區驗證，但因機關能面對

廠商的時間有限，故即使

承辦已盡力提醒，仍有職

一、 系統制度設計跟現場執

行紀律出現落差，在市場

私人公司也很常見，這可

能需要長時間的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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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安缺失的發生，故想請教

團隊，是否能針對廠商或

是作業人員，有整體性強

化、改善或監督方式，預

先防止職業安全衛生缺失

的產生。 

二、 這些年稽核過程中，稽核

員都有針對經營系統中，

未達完善的部份作提醒，

因此也請執行團隊彙整這

些內容，並提供機關做修

正，避免未來稽核時重覆

發生錯誤，成為重大缺失。 

三、 報告第 20 頁所提之操作

手冊，是否會於本合約期

間完成。 

練做改善，同時制定出可

能的指南讓作業人員可

以依循。因此團隊才會想

在期末報告中，設計制定

操作手冊，內容會整合目

前既有的程序書、機關這

幾年稽核所用的檢查

表，以及面對稽核的注意

事項等內容，期望可以提

供分署人員應直接應用

於現場作業。 

 

陳委員

紀伶 

一、 職安技師 2 月 17、28 日至

現場會勘後，要提供急救

藥品清單及機具評估表建

議加入報告書內，以供後

續檢查依據。 

二、 作業現場人員安全及作業

機具完整性，為一再出現

需改善事項，應如合落實

有無再更明確建議， 

三、 預計就遊樂區人員進行

FSC 知識培訓，建議可將

志工一併納入培訓人員。 

一、 合約因是分期審查，本次

因執行進度為內部稽

核，項目單純，因此本期

報告內容較完簡略，期末

報告將會整合先前小關

山、枋山溪的驗證資料，

並納入過程中的各種文

件，照片或培訓資料。 

二、 總署志聯會目前已有辦

志工 FSC 的培訓，遊樂

區訓練課程沒有限制參

加對象，所有想要了解的

人都歡迎參訓，但因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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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四、 本次期中報告內容過於簡

單，請於期末將相關資

訊、如經營計畫、培訓課

程照片等納入，讓報告書

更為完整。 

是遊樂區作業人員，授課

內容會調整為比較科普

性的介紹 FSC，並且讓

遊樂區人員了解自身的

權益。 

黃委員

裕星 

一、 本年度 FSC 稽核變更為

全區稽核，在沒有主要不

符合的情況下通過，本案

廠商的輔導協助功不可

沒。 

二、 部份尚待加強的工作，建

議納入後續履約內容執

行，詳如下附審查意見： 

1. 本次外部稽核所發現的問

題，請泓育公司持續協助改

善。 

2. 其中幾點提供參考： 

(1) 現場工區鏈鋸檢查已多次出

現瑕疵，顯見監工同仁與承

包業者尚不清楚稽核員的嚴

格要求。工作安全非常重要

且基本，鏈鋸使用具高危險

性，既然已經訂定安全使用

相關規範，每一位參與的人

員都應確實熟知並遵守。鏈

鋸應該定期實施全面性檢

查，如修復困難者，建議汰

換，不應該投機而增加潛在

風險。 

(2) 鏈鋸手的個人安全裝備也應

一、 竹林經營程序書在前一

期報告已經完成，但未來

仍需藉由分署實際作業

經驗，來持續調整及更新

程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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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該常態性檢查與維護。本次

稽核特別要求臉部安全裝備

不可以護目鏡替代。因為操

作時可能受傷的不止眼睛，

整個臉部、兩耳都暴露在風

險中，雖天氣炎熱時工作人

員會很辛苦，但工作安全的

原則就是寧可流和、不要流

血。個人安全裝備的投資不

應該節省。 

(3) 全區稽核，新增不少竹林區

域。中華台北 FSC FM 驗證

標準也特別列有竹林經營部

份。今年稽核過程沒有特別

深入竹林經營區域，但來年

仍可能被列入稽核對象。建

議針對竹林經營的程序書、

審核機制頂，再深入釐清，

並教育現場同仁熟悉稽核內

容，尤其在竹林伐採、收穫、

更新及防火的程序。 

經營企

劃科 

一、 第 14 頁，稽核行程表內機

關單位名稱應修正為組改

後之名稱，如「林管處」、

「課室」，應修正為「分

署」、「科室」，其他內部單

位亦須修正。 

二、 現場作業稽核，無論是內

部或外部稽核，很多缺失

的發生都來自於廠商未落

一、 過去驗證標準如與實務

有衝突，可先告知驗證公

司做修正，但目前新的國

家標準並沒有這樣的規

定，國家標準的修訂可能

會由未來成立的 FSC 國

家辦公室來辦理。 

二、 作業廠商的心態容易鬆

懈，但實務管理上，監工



51 

 

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實，建議未來報告內容應

針對廠商管理提出對策。 

三、 稽核過程，團隊若發現標

準有需要調整的部份，建

議可以整理並反應予驗證

公司，例如準則 1.7 以下

之指標順序，以使未來稽

核標準更符合實際作業之

現況。 

或許可加強督導及罰款

的力度，但主要還是要依

照作業廠商的配合狀況

來決定管理方式。 

旗山工

作站 

一、 因為之前分署辦理教育訓

練時，講師有提到挖土機

不能做吊掛的工作，想請

問挖土機是否可以從事吊

掛工作? 

二、 現階段伐竹廠商會配合採

購安全裝備，也有取得職

業安全衛生相關證照，現

場監工也很負責，作業執

行還算順利。 

一、 目前依法規規定，挖掘機

只能作挖掘，不能作吊掛

使用。 

 

六龜工

作站 

 

一、 本站有修枝作業，因此希

望職安手冊中，可以加入

高空作業的規範，據以參

考。 

二、 本站伐木廠商亦有油料

無法查詢到 SDS 的狀況。 

三、 職安手冊中，希望除了作

業程序外，也可以附上相

關的法規，以便查詢相關

資料。 

四、 本站伐木作業承攬廠商

一、 新進廠商還是必須要以

合約做規範，未來如果

分署以評選進行招標，

那這樣應該可以管控作

業廠商的品質。 

二、 職安手冊加上法規的部

份會跟職業安全技師討

論。原則上應該沒問

題；高空作業的規範會

一併納入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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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變動的情形較大，因此常

需要重新訓練廠商；未來

如果改用評選方式招

標，希望可以在合約內載

明各種規定，讓投標廠商

了解我們的要求事項。 

潮州工

作站 

一、 廠商使用的油料，常用的

品牌容易查到安全資料表

(SDS)與危害告示

(GHS)，但有些國外進口

廠牌則比較不容易查到，

想請問未來團隊是不是可

以協助提供查詢這些油料

的資料。 

二、 作業機具部份，現階段由

商做自主檢查，但工作站

有要求監工要確實抽查；

安全鞋部份，工作站也有

提供較舒適的登山鞋款示

的安全鞋型號給作業廠商

參考，但可能需要更多的

持續溝通，才能讓廠商願

意做額外的投資採購。 

一、 理論上，市售油品並該都

可以查到 SDS 與 GHS，

如果包裝容器找不到標

示的，應該是廠商大量採

購後進行分裝，導致標示

斷鏈，如果遇到這樣的問

題，可以照片傳送給輔導

團隊協助查詢，再加以建

檔，以備未來使用；另外

也可以合約規範廠商需

要提供合格機油，並提供

相關 SDS 與 GHS。 

恆春工

作站 

一、有關有機肥的評估監測部

份，因為是今年度的稽核缺失項

目之一，因轄內的造林工作即將

開使，想請問是否已有設計表單

可供使用。 

一、有機肥料本次稽核主要是

針對沒有評估的部份開立缺

失，使用的表單應該要全分署

一致，因此規劃是等正式稽核

報告出來後，再與分署討論定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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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 

自然保

育科 

本次稽核有被開立 9.2.1 關於高

保育價值報告的缺失，需要增加

高保育價值潛在威脅風險的描

述，依照標準要求，需要透過感

興趣利益相關方及專家之參

與，來確認高保育價值受到的威

脅。想請問實務上是不是可以再

透過訪談權益相關方，來蒐集高

保育價值潛在威脅風險的資訊。 

一、感興趣的利益相關方及專

家，其實就是分署在進行高保

育價值評估時所訪談的對象，

可以就威脅風險的部份再做訪

談，或是也可以比照先前的方

式，由分署完成評估後，再找

利益相關方及專家做確認。 

 

















林業署屏東分孚轄區國有林經營導入森林驗證輔導委託專業服務

一 、培訓日期：2023 年 ll 月 21 日 09: 00~16: 00

二、培訓地點：恆春工作玷會議室

三丶培訓主題： FSCFM 系統導入及實務運作維護

l ．驗證範圍咋認。

2 ．管理團隊與職掌瑞認。

3 ． 産品紐及擢益棓關方識別。

4 ．箜理系統文件識別與建立。

5驗證籍圍分區與資源分析。

6環境及社會評估。

7而保護價值森林評估及維護政策

擬定。

8現場作業安全－作業現場規劃、勞工職業安全衛生。

9森林作業注意事項。

10 ． 開工訓練注意事項。

11 ． 苗圃箜理－

(1)用蕪管理

(2) 苗圃現場詧理

(3)ESRA（環境社會風險評估）

12表單系統患用與現地測試－作業前後評估與監測表單－伐採、造林、推育等。

四 、廠商：泓育林業箜理顧問有限公司

五、出席簽到

單位名稱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屏柬分署

泓育林業塋理顧問

有限公司

訃己几

簽到處 餐食

口葷口索

口輦口索





林業薯屏束分墨轄區國有林經營導入森林驗證輔導委託專業服務

課程名稱：第五次人員培訓課程- FSC FM系統簡介及實務運作維護

培訓時間：2023 年 11 月 21 日 09: 00~16 : 00

培訓地誌：恆春工作玷會填室

單位 I 職稱 I 姓名 簽到 磬食（輩紊）

4§ 駟： 註 T I 、
p

〈 0\ 1'k珪 K 卟-才 ,-h衫'， 甘鞏口索

盃:... 盃和f I 囝鞏口紊

＼丶 崮訂1) 酬'1氧 I 回葷口索

裴硐t 詛噌 5囹 圄珝汤 I 回鞏口索

牧召 籙t伶 ：主卣 I 囝輩口索

犁科驃』 尋匱翦 急惰坌 I 回輩口紊

缸珝筌§ 計這柔 壬涪渼、 I 邙輩口索
丶

讠口召 I 豆鞏口索立

I I 
1 瓦玘： 多潛玄 I lli葷口索

丶 I'L,/\ll IA \ I li蓽口紊
!.!,' .. 

• 紅岔試 羌為貳 I 四輦口紊

缸辰氧 差玢简 I □輦口索

訌祖鬼 讠甿 lg I 回輩口索

\ I

-
-\1" ｀ 丨｛斗；； ｀竺』 嘉 I 百輦口紊

召 囍多 I口輩口索













林業孚屏束分孚轄區國有林經營導入森林驗證輔導委託專業服務

課程名稍：第七次人員培訓課程－FSCFM 系統簡介及實務運作維達

培訓時間： 2023 年 11 月 28 日 09: 00~16: 00 

培訓地點：六龜工作玷會議室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餐食（葷索）

i訌L 戸讠 訌驌 盡虹t 囝輩口索

忍色沉 訝罪梟 剖侯拴 藝鼠展 回輦口素

口輦口素

口葷口索

玟託 紅負 矼辶生 平仁』 豆葷口索

l丶．民 氖 去苛曼 枳 1 卣 脅訌日 []輦口索

， I ＇， 尤辶｛＼ 六 ＇扣矛 口葷口紊

丶 ｀、 壹d 咧叫,v 回葷口索
＿一

託化也
＇ ， 

誾 誣頃丶 \\{ ？ 団葷口索
囉

－ 」 ＇

召JJ 0這＇ \I 丶

�I`辶[`
O葷口紊

丶 丶 ｀＼弔 、

口葷口索

口葷口素

口葷口索

口葷口素

i訝旦囝 jk 珈這、 嗪？ A, 弋文＼ '` ,1 
囝葷口紊



  

 竹林資源調查與實務訓練室內課程 機械化伐竹設備觀摩 

 

 

機械化伐竹設備觀摩 破碎機設備觀摩 

  

竹林地現場實作訓練 竹林地現場實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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